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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《民用航空飞行员资质安全符合性数据交换规范》为

2022 年标准计划内项目，标准编制周期为 12 个月。该标准

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提出，牵头起草单位为中国

民用航空局信息中心。 

（二）主要起草单位和编制组成员 

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民用航空局信息中心。 

编制组成员：曾鸣、薛煜、朱伯宇、汤琰、马晓晨、

曹媛、裴勇、孙乃超。 

（三）标准制定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 

当前，我国民航运输总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，飞行员

作为民航行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，其培养、训练、考

试、资质乃至全生命周期管理是整个行业安全发展的重要

保障。2019 年，民航局出台《关于全面深化运输航空公司

飞行训练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民航发〔2019〕39 号），明

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飞行训练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和举

措。围绕这些任务目标，民航运输航空主体都开始立足自

身实际，全面落实民航局关于加强飞行训练与资质管理的

总体部署，逐步尝试飞行员资质管理工作数字化、安全生

产管理科学化的道路。目前，在对飞行员进行全生命周期

管理的数字化工作中，明显存在指标不一致、口径不统

一、存储不规范等问题，降低了飞行员资质相关管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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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，长此以往对整个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将造成不利影

响。 

本项目旨在依据国家和行业内现有规章，结合民航新

基建的“五个一”目标，广泛征求行业内广大运输航空主

体的数据共享交换需求，制定出一套飞行员资质安全符合

性数据交换规范。该规范作为民航局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数

据标准，可以提高飞行员资质数据的规范性、完备性、准

确性、一致性和可比性，支撑局方部门间横向信息交换、

局方与企业纵向信息共享，有效破解目前的“烟囱林立、

信息孤岛”问题，为局方面向行业开展飞行员资质管理数

据共享建立桥梁，同时指导航空公司开展飞行员资质管理

信息系统建设。 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．组建编制组 

2022 年 1 月，成立编制组。朱伯宇担任组长，负责项

目的组织协调、研制框架等工作，汤琰、马晓晨主要负责

细化方案，包括确定标准框架以及规范内容编写，裴勇、

曹媛、孙乃超负责规范相关的技术测试等工作，曾鸣、薛

煜主要负责业务指导和节点把控。 

2．调研 

（1）2022 年 2 月至 2022 年 5 月，搜集相关文献资

料，了解行业相关情况； 

（2）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10 月，对行业内飞行员资

质数据交换标准接口的建设需求开展调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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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开题评审 

2022 年 5 月 11 日，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（以下简

称“航科院”）组织召开了标准开题评审会。编制组从项

目概述、研究目标和内容、技术指标与绩效、任务分工、

方案计划、经费支出和项目前景与效益共 7 个部分向评审

专家作开题汇报，评审组对项目的背景、研究内容及总体

技术方案、关键技术及实施方案等方面进行了评审，一致

认为该项目目标明确、内容全面、技术方案可行、实施计

划合理，同意该项目开题。 

4．标准起草 

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2 月，开展标准起草工作。 

（1）编制组多次就标准草案的编制思路和方法、架构

及技术部分、概述及其他相关内容进行交流研讨。 

（2）编制组采用接口形式开展民航飞行标准监督管理

系统（FSOP）数据对接实验，论证了依据该标准实施对接

的可行性。 

（3）编制组向航科院提交标准草案，航科院对标准文

本书写的规范性进行审查，经编制组与航科院多次讨论沟

通，形成较为完善的标准草案初稿。 

5．中期评审 

2023 年 5 月 31 日，航科院组织召开了标准中期评审

会，编制组分项目介绍、工作进展和当前成果三个部分向

评审专家组开展中期汇报，评审组听取项目汇报后对标准

草案初稿进行逐条评审，并提出完善建议，意见主要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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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：进一步完善交换规范的前瞻性、可扩展性和数据安全

要求；继续优化完善交换规范的结构和内容，提升撰写规

范性，提升标准化程度和可操作性。评审组一致同意项目

通过中期技术评审，建议标准起草单位尽快根据上述意见

进行修改完善，征求意见稿后广泛征求意见。 

6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

编写组经过内部研讨和外部沟通，确定选取了运输航

空、通用航空和航校等单位作为调研对象并制定调研计

划。编制组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、7 月 7 日前往国航飞

管部、国网通航飞行管理中心开展调研，针对标准结构的

合理性、数据项的完备性、标准的扩展性和前瞻性开展深

入交流，并于 7 月中旬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飞行训练标准

处开展线上交流持续完善标准草案初稿，最终结合所有被

调研单位的意见，全面梳理了标准的主体内容。2023 年 7

月 26 日，编制组向飞标司汇报标准草案调整情况，并对调

研中存在的疑问和待定问题向飞标司进行了请示确认。此

外，编制组对标准全文的用语规范性和格式进行再次检查

和调整。 

二、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（如技术指标、参数、公

式、性能要求、试验方法、试验规则等）的编写论据（包

括计算、测试、统计等数据），修订标准时应说明主要技

术内容的修改情况 

（一）标准编写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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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符合性原则。本标准按照 GB/T 1.1－2020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给出的规则

起草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等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要求。 

2．适用性原则。通过调研行业实际现状和迫切需求，

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重点在解决规范飞行员资质相

关基础数据交换等方面提出标准建设草案，统筹考虑标准

要求的普适性和合理性，推进标准编制。 

3．实用性原则。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统筹推进

系统接口对接工作，在局方和航空公司飞行员资质管理信

息系统对接实践中总结凝练出标准化规范化方法，提升标

准的可操作性。 

4．前瞻性原则。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充分考虑

未来行业内飞行员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发展趋势，结合现有

业务需求基础上，在功能服务、接口设计、性能指标等方

面预留未来发展应用需求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标准针对民航运输航空和通用航空的飞行员、航校

飞行学员的相关执照信息、检查过程、考试结果、运行经

历、训练经历等五大类的安全符合性数据制定数据交换规

范。通过分析现有飞行人员管理系统的工作流程、技术架

构、数据存储基础，设计并开发民用航空飞行员资质安全

符合性数据接口，经与局方系统、航空公司系统对接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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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相关测试和实验，积累数据完成民用航空飞行员资质安

全符合性数据交换规范。 

本标准共包括 9 章正文。 

第 1、2、3、4 章，为标准的常规性描述，包括范围、

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缩略语。 

第 5 章为交换数据文件的命名规则，包括数据发送方

标识、交换文件创建时间、顺序号和命名规则四个部分。 

第 6 章为数据交换过程，对用户认证、接入流程、调

用方式进行描述和流程展示。 

第 7 章为数据文件结构，包括数据文件的组成、声明

和数据包三个部分，其中数据包部分对数据包进行详细描

述，包含版本、数据发送方标识、数据接收方标识、数据

包标识、记录数、发送时间、扩展信息等内容。 

第 8 章为数据项描述，对数据项进行全面梳理和规范

描述。 

第 9 章为数据交换规范，采用示例方式对数据项的交

换响应情况进行具体展示。 

三、是否涉及专利，涉及专利的，说明专利名称、编

号及相关信息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 

四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、

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

（一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论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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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本标准，目前已开展同部分航司的飞行人员资质

信息的数据对接工作。通过实践验证，本标准能够有效规

范航司飞行员资质符合性数据，对现有系统数据改造方案

可行有效，为后续更多的系统对接实施提供了依据。 

（二）预期的经济效益 

本标准规范明确数据交换的内容和方式，为局方系统

间数据交换奠定基础，提升局方监管效能和航空公司管理

效率，大大降低了航空公司人员管理工作的人力成本、沟

通成本、时间成本和数据质量成本，产生直接或间接经济

效益。 

（三）预期的社会效益 

本标准将提高飞行员资质数据的规范性、完备性，有

效支撑局方和航空公司飞行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，为

局方面向行业开展数据共享建立桥梁。此外，能更好地推

进高校研究机构开展数据相关分析研究。 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

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

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，不存在版

权问题。 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民航规章和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下述民航规章相一致，无冲突。 

CCAR-121-R7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

审定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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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AR-91-R4 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 

CCAR-135-R3 小型商业运输和空中游览运营人运行合

格审定 

CCAR-136 特殊商业和私用大型航空器运营人运行合

格审定规则 

CCAR-141-R3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 

CCAR-61-R5 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合格审定规则 

CCAR-67-R4 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 

目前暂无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不存

在冲突。 

七、重大不同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

无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

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） 

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行业标准化管理单位及时组

织本标准宣贯，强化标准技术内容对后续工作的指导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
